
坚持生态立法
护航“母亲河”碧水长流

近一年来，家住贵阳市解放桥附近的张女
士，每天清晨都会到南明区城垣步道文化绿道
（示范段）走上几圈。

“这条新的休闲道，干净又整洁，水（南明河）
清、树绿、花香，走起来心情舒畅！”说起这段南明
河休闲步道的体验感，张女士赞不绝口。

回看南明河今天的良好生态环境，不得
不提《贵阳市南明河保护规定》。

南明河作为贵阳市的“母亲河”，是乌江一级
支流、长江二级支流，流域覆盖面积大，涉及领域
广，对贵阳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具有重大支
撑和保障作用。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
讲话精神，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对《贵阳市南明河
保护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新的《贵阳市南明河保
护规定》应运而生。

此次修订，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以问题为导
向，坚持系统思维，把做好南明河保护立法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以法严格保护南明河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促进流域发展和民生改善，正确
处理好河流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明确南明河流域保护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学规划、系统治
理的原则，正确处理流域保护和经济发展、民生
保障、文化传承的关系；

明确市人民政府应当与上下游同级人民政
府协商，建立南明河流域协同共治机制，通过
联席会议、签订协议等方式，推动流域的系统
保护；

明确在南明河流域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地
区，不得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

……
新的《贵阳市南明河保护规定》，从职责明

确、协同共治、排水设施等多方面，为南明河由河
道管理转向流域治理提供了立体式、全方位的法
治保障。

2023年12月1日，《贵阳市南明河保护规定》
经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贵州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施行。至此，贵阳“母亲
河”的法治保障更加坚实。

强化监督实效
夯实美丽贵阳贵安生态根基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
职权。执法检查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
督权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贵阳市深入推进“生态立市”战略，
聚焦“一城一战一整改”，以生态城市、生态治理、
生态保护、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六个
生态”建设为抓手，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贵
阳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作为新时代人大监督工作的着力点，为守护贵
阳绿水青山贡献人大力量。

2023年，时值《贵阳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一周年之际，贵
阳市人大常委会对《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

同年 5 月 23 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聂雪松率队赴南明区、花溪区调研，检查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和《条例》施行情况。

此次执法检查，检查组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重点围绕《条例》实施情况，《贵阳贵安聚焦“五个
环节”纵深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
工作方案》目标完成等开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是在《条例》周年之际，政治
站位高、覆盖范围广、工作措施实、检查成效好。”
贵阳市人大城建环保委负责同志说。

据介绍，自 2022 年 9 月 15 日《条例》实施以
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
宜、简便易行”原则，聚焦源头分类、垃圾投放、收
集收运、初次处理、终端处置“五个环节”，深入贯
彻实施《条例》，统筹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对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
了积极重要作用。截至目前，贵阳市生活垃圾设
施实现100%全覆盖，主城区生活垃圾实现“零填
埋”。

民生福祉所系，人大监督所向。
2023年，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社会民生重点，聚焦生态环境“一城一战一
整改”开展监督，重点开展了贵阳市2022年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视察，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贵州省水污染防治条
例》《贵阳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进行执
法检查，以扎实有效的监督，不断夯实美丽贵阳
贵安生态根基。

数据显示，2023年，贵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 99.4%，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
市中排名第12，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4，28个国、

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优良率96.43%。

开展生态环保行
擦亮贵阳生态底色

连日来，随着全国第二个生态日的到来，贵
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员会有些忙碌。在
生态日当天，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将开展相关生态
环保活动，为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氛围助
力。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贵阳环保行活动中，贵
阳市人大常委会将邀请中央驻黔等媒体，实地查
看贵阳长坡岭国家级森林公园（贵阳林业成就
馆）、百花湖（集中饮用水源地保护及水环境保
护）、瀚蓝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情况。

持续以强有力监督，守护贵阳贵安绿水青
山，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从不含糊。

时针拨回2023年6月5日。这一天，由省人
大常委会主办，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贵阳市生态环境局、观山湖
区人大常委会承办的“守护黔山秀水·共建生态
文明”2023 年贵州环保行启动仪式在贵阳市举
行。

这是自2012年开始，省人大常委会围绕乌江
和赤水河的保护，连续组织开展的第11次贵州环
保行活动。活动仪式结束后，贵州环保行一行奔
赴贵阳市开阳县开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问
题整改情况实地检查。

这次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的贵州环保行
活动，以良好的宣传氛围进一步增强公众环保意
识，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责任感。

汇聚法治力量，宣扬生态文明理念。贵州环
保行活动早已成为奏响新时代人大监督的最强
音。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在继续擦亮贵州这个人
大监督响亮品牌的同时，认真履行人大监督职
责，坚定不移推进“生态立市”。

今年以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心工
作，强化履职尽责，先后开展河长制巡河工作、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调研、《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
源环境保护条例》修订立法调研有关情况等工
作，一个个行之有效的举措，继续擦亮贵阳生态
底色。

“生态立市”号角催征，唯有勤勉尽责，才能
不负履职初心。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将充分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生态文明城市”积极贡献人大力量。

“生态立市”号角催征，唯有勤勉尽责，才能
不负履职初心。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将充分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生态文明城市”贡献人大力量。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为打造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城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城市””贡献人大力量贡献人大力量
■ 记者 任莉

构建法治体系
织密环境保护“制度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制度、依靠法治。2015年，遵义市人大常委会
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制定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
实施具有遵义特色的涉及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
保护地方法规8件，主要聚焦饮用水水源保护、
湘江和桐梓河生态环境保护、凤凰山国家森林
公园保护、城市绿化、红高粱生产环境保护、历
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保护突出问
题，开展“小切口”“小快灵”立法，不断织密生态
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制度体系，用良法护航美
丽遵义建设高质量发展。开展立法后评估1件，
集中修正地方法规4件。先后协助省人大完成
了4件国家法律和3件省级地方法规草案的征
求意见工作，为建立健全长江保护、湿地保护、
噪声污染防治、矿产资源保护等国家法律和节
约用水、乌江保护、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生产
环境保护等省级地方法规体系贡献了遵义人大
智慧和力量。

立法权源自于人民，必须用于增进人民福
祉。《遵义市市辖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遵义市湘江保护条例》《遵义市凤凰山国家
森林公园保护条例》《遵义市城市绿化条例》《遵
义市红高粱生产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的
制定实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充分反映了
人民的意愿，回应了群众关切，不断补齐生态环

保领域制度短板，既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又保障了全市酱香白酒首位
产业安全可持续发展。

强化监督问效
打好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组合拳”

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
一项法定职权。2012年以来，历届遵义市人大
常委会聚焦打赢污染防治“五大攻坚战”，共组
织开展和配合上级人大开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方面的执法检查 14 次、专题审议 12 次、专题
调研和视察22次、专题询问2次，工作评议1次，
持续开展“环保行”活动，有力提升了监督实效。

执法检查全覆盖。围绕环境保护、大气、
水、土壤、固废污染防治和长江保护、湿地保护，
先后配合省人大开展了7部国家环保法律执法
检查。其中，对环境保护法开展了3次、对大气
污染防治法开展了2次执法检查。围绕贵州环
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污染防治攻坚、赤水河
流域保护，先后配合开展了4部省级环保法规执
法检查。围绕饮用水水源保护、湘江保护、土地
管理，自行组织开展了5部环保资源法律法规执
法检查。其中，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同步开展了
专题询问；采取明查暗访方式和科技手段，连续
2年对《遵义市湘江保护条例》开展执法检查，形
成高质量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及时转
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半年后听取和审议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专题审议常态化。新环保法施行以来，遵
义市人大常委会已连续5年听取和审议市政府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以及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情况报告，重点掌握各
级历次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聚焦
突出问题提出审议意见，及时转交市政府研究
处理，加强后续跟踪监督，实现监督常态化。此
外，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组织对
市政府提出的创建规划的议案进行审查。围绕

“三区三线”划定，听取和审议《遵义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草案）》，为遵义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多规合一”空间保障。
专题调研重点突出。配合上级人大完成了

赤水河流域共同立法、乌江保护立法和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情况等7个专题调研。聚焦全市
污水处理厂建管运、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新能源利用、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生活污水
处理厂污泥和赤水河流域白酒污泥处置等领
域，自行组织开展了9个专题调研。其中，聚焦
群众高度关注的“水缸”保护问题，先后对中心
城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和污染防治开展了多次调
研；新能源利用、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赤水
河流域白酒污泥处置等课题调研报告，均获市
委重大调研课题奖项。在开展环资领域执法司
法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市人大常委会下步还将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相关工作报告并开展专
题询问。

遵义环保行主题鲜明。遵义市人大常委
会围绕“创环保模范城、建生态文明市”“治污
治水、洁净家园”“美丽乌江、拒绝污染”“守护
美丽赤水河、创建生态先行区”“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主题，聚
焦乌江、赤水河干流及湘江、芙蓉江、桐梓河等
支流，连续 12 年开展“遵义环保行”活动，连续
两年联合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开展綦江河生态
环境保护视察。环保行活动采取省、市、县三
级人大联动开展，并创新“环保
行+”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工作
评议、跨区域联动等方式，注重环
保行监督效果。比如，今年市人
大常委会联合云南省昭通市、贵
州毕节市人大开展环保行，推动
三市共同保护赤水河，筑牢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形成人大履职整体合力

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坚持践行
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高质
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为载
体，注重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立
法上多形式多渠道征求各级人大
代表的意见建议，监督中坚持邀
请人大代表参加各类监督活动，
坚持在常委会会前召开列席代表
座谈会，充分听取代表意见建议。

精心组织代表视察。围绕中心城区饮用水
源保护、乌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中心城
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全
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建运、綦江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等主题，多次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视察
和跨区域联合视察。

强化代表建议督办。各级人大代表高度关
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每年市
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收到涉及环资领域的代表建
议均占建议总数的20%左右。聚焦中心城区饮
用水源安全、遵义空气质量、乌江流域水质污染
治理、建立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城乡
生活垃圾分类及处理、利用新能源集中供热制
冷、遵义铜锣井锰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与开
发利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通过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和专委会重
点督办，共督办代表建议12件，代表对办理结果
均表示满意。遵义市人大有关专委会特别注重
将调研、视察成果转化为代表建议，近三年，共
提交代表建议 6 件，推动全市矿山生态环境修
复、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管运、白酒污水污泥处
置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通过持续打出执法检查、专题审议、专题调
研、遵义环保行、代表视察、代表建议督办等一
系列“组合拳”，实施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
监督，推动全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用最严格
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行政
执法和司法保护，一系列强有力的法律监督、工
作监督和司法保护举措，助推美丽遵义建设实
现历史性突破、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心城区环
境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从2017年的94.2%提高到
2023年的100%，全市地表水优良比率从2017年
的94.7%提高到2023年的98%，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达100%，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100%。历次中央、省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完成率达 97.56%。乌江、赤水河污
染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市三大流域水质
稳定达标；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天
蓝、地绿、水清、地洁、安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改革试点成果丰硕，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
人心，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全市人民最普惠
的福祉和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美丽遵义美丽遵义 法治护航法治护航
■ 通讯员 张冲

贵阳市观山湖公园。 通讯员 刘朝能 摄（贵州图片库 发）

赤水竹海。

遵义市人大常委会

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遵义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遵义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

思想，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精神，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
终胸怀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国之大者”“省
之大计”“市之大事”，切实履行立法、监
督等法定职权，持之以恒地把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环境治理和资

源保护效能，用法治力量护航美
丽遵义建设大踏步前进。

这个夏天，拥有
“中国避暑之都”和“爽爽

贵阳”美誉的贵阳，成为四面八
方游客青睐的打卡目的地。

全国第三个获“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称号的省会城市、“2023中国候鸟式养老

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第二名”“全国玩水
避暑目的地榜单第一”……回望贵阳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的这些荣誉背后，不难理解游客
们为何争先前来打卡的原因。

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法治护航。
近年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以“强省会”

为主抓手，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水平生态，坚持“生态立市”和绿色经济
主路径，聚焦“强城镇”“强生态”“强民
生”，扎实开展立法、监督与做好环保
行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黔山秀

水，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生态文明城市”积极

贡献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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